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名称
来宾分行营业网点及办公用房零星修缮服务
二、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建议入选供应商1家，备选供应商1家。
（二）协议期限1年，采购范围为单次单笔金额在10万元（不含）以下的零星修缮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屋面、招牌、墙体、地面、排水等项目的工程修缮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三）资质要求：供应商应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供应商或其分支机构注册地应位于来宾、柳州或南宁。
（四）具体项目以具体项目设计图纸、工程量表及预算书为准。工程内容、工程量以造价咨询公司编制的具体项目的《维修工程预算书》或其他工程量表为准。
（五）项目实施范围：在来宾区域内营业网点及办公用房。
（6） 供应商签署协议后不得将工程转包、分包、自行选择性承包施工项目。如供应商违反约定擅自将工程转包、分包、选择性承接施工项目，我行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 供应商在履约期间出现施工质效差、施工时间超期、工艺不符合要求、选择性承接项目等履约问题，由项目采购归口管理部门、采购中心、项目实施部门组成小组进行约谈。供应商在后续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仍未予以整改，则终止协议。
（8） 因供应商原因发生火灾、高空坠落、野蛮施工、人员伤亡等涉及人身安全、财产损失或声誉风险类的事故，则终止协议。
（9） 供应商在履约期间出现账户被冻结、查封或其他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等异常状况，我行有权终止协议。
（10） 供应商应强化员工行为管理，供应商员工个人行为触及我行人身安全、财产损失或声誉风险时，则终止供应商协议。
（十一）参照《营业网点及办公用房零星修缮供应商履约执行评价表》，协议期限内对入选供应商履约服务情况进行评价，协议期限内供应商承接项目累计扣分达20分（含）的，即终止合同，由备选供应商承接后续项目。
营业网点及办公用房零星修缮供应商履约执行评价表
	序号
	评分维度
	评分指标
	规则
	扣分

	1
	安全管理
	发生火灾、高空坠落、漏电等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每次扣20分
	　

	
	
	违反动火动焊、高空作业、用电管理等安全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每次扣10分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抽烟等其他违反施工安全规范的情形
	每次扣5分
	　

	2
	外部监督管理
	项目施工期间发生施工单位员工违法违纪事件，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对我行造成声誉风险
	每次扣40分
	　

	
	
	公安、城管、住建、金融监管等部门对项目进行处罚
	每次扣20分
	　

	
	
	公安、城管、住建、金融监管等部门对项目进行批评或口头警告
	每次扣10分
	　

	3
	进度管理
	零星修缮施工时间超计划时间
	按照各施工节点对应的计划天数与实际天数对比，每超1天扣1分
	

	4
	质量管理
	未按我行规定或指定的主辅材品牌及规格、国家现行规范或工艺要求施工，施工质量不达标
	每次扣5分
	

	
	
	施工流程与施工工艺不熟练，存在项目整改、翻工的情况
	每次扣5分
	

	5
	组织管理
	管理能力不足，响应及时性不足，以及影响工程质效的其他情形
	按照实际情况酌情扣分，每次扣1-5分
	

	合计
	



三、报价要求
（一）供应商应认真填写《项目报价单》中所列的项目总价折扣、增值税率等栏位。
（二）具体工程数量以来宾分行实际需求为准，招标人不能保证入围供应商所承接的工程的下单金额、订单数量与预算金额、预测订单数量一致，供应商报价时需充分考虑该因素。
（三）列明维修项目工程的保修期。
项目报价单
	供应商名称
	保修期
	项目总价折扣（%）
	增值税率（%）
	备注

	　
	　
	　
	　
	结算价格以造价咨询公司编制的预算或审定的结算为基准。
 注明：造价咨询公司审定结算价格=造价审定的维修项目预算或结算金额*折扣。



（四）候选供应商确认已经充分了解我行本次采购的服务地域范围，按照国家现执行的施工规范、本招标说明的其它要求，完成维修工程，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安全标准、建行视觉形象要求、使用需求。
（五）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六）报价中所报的价格已包括服务地域范围内市场监督、城管、建设及规划等相关管理报批费用,完成该工程项目的成本（包括施工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维护、保险、交通维护以及材料、机械设备二次及以上运输费等）、利润、税金、开办费、技术措施费、大型机械进出场费、试验检测费、污水、废水、建筑垃圾处理费、内涝处理费、风险费、材料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费用所有费用。供应商所填报的折扣在合同实施期间风险范围内不因市场价格变化因素而变动，供应商在填报折扣时应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和自己的承受能力。
四、施工要求
（一）供应商自行对工程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承担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并在建设单位下达订单24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工作,维修周期由供应商和来宾分行根据施工难度自行协商。
（二）施工中不得造成原建筑、设施的任何结构损坏，若发生，一切责任和费用由施工方承担。
（三）装修工程的所有木作工程必须按消防规定涂涮防火漆，因施工需要，不便于涂涮防火漆的木质基层板必须按消防规定浸涂防火水剂，提供防火漆、剂的采购合格文件备案。
（四）施工过程中涉及动火动焊的内容，需在施工前向来宾分行相关需求管理部门提交办理动火动焊许可。未经许可，严禁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动火动焊作业。
五、保修期
视外部监管验收（如需）或我行相关单位验收的时间，以最晚日起算，防水工程保修期不低于60个月、其他工程保修期不低于24个月，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项目质保期内出现问题应在0.5小时内电话响应，2小时内实质性响应。
（二）项目质保期内应提供7×24热线咨询服务，7×8小时现场服务。
（三）项目质保期内出现问题如不能在36小时内排除，应提供免费更换服务。
六、结算方式及要求
（一）通过相应验收并满足使用需求后按季汇总支付结算。对于单笔预结算金额低于2万元（不含）的零星修缮订单，供应商需将多笔订单汇总，汇总后的预结算金额应在2万元（含）以上至10万元（不含）期间，提交造价公司审定。我行依据造价公司出具的结算文件与供应商完成支付结算。
（二）中标供应商需向我行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